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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 (第 1 3 1 章 )  

建議對《薄扶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 / H 1 0 / 1 8》  

                  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I .  就圖則《註釋》作出的修訂項目  

 

修訂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數碼港 ( 1 )」地帶《註釋》的

「備註」，  以納入有關呈交發展藍圖的要求。  

 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   

 

2 0 2 0 年 6 月 2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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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對 《薄 扶林分 區計 劃大 綱草 圖編號 S / H 1 0 / 1 8 》 的   

《 註釋 》作 出的修 訂  

 

建 議對「 其他指 定用途 」註明 「數碼 港 ( 1 ) 」地 帶《註 釋》的「 備註」 作出以

下 修訂：  

其 他指 定用 途 (續 )  

只 適用於 「數碼 港 ( 1 ) 」 (續 )  

備 註  

( 1 )  任 何 新 發 展 ，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、 改 動 及 ╱ 或 修 改 ， 或 現 有 建

築 物 的 重 建 ，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／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

過 主水平 基準上 6 5 米 和 最大 總樓面 面 積 超 過 6 6  0 0 0 平 方 米 ， 或超

過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高 度 和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兩 者 中 以 數 目 較 大 者 為 準 。

此 外，亦 須闢設 佔地不 少於 5  0 0 0 平方 米的 地面公 眾 休憩 用地。  

( 2 )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( 1 )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， 任 何 純 粹 建 造 為 或 擬

用 作 停 車 位 、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、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的 樓 面 空 間 ， 若 是

發 展或重 建計劃 的附屬 和直接 有關用 途和設 施 ，可 免計算 在內。  

( 3 )  任 何 新 發 展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都 必 須 呈 交 一 份 發 展 藍 圖 ， 以 供 城

市 規劃 委員 會核准 。該 發展 藍圖 必須包 括以 下資 料：  

( i )  用 地 內 各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所 佔 的 面 積 ， 以 及 所 有 擬 建 建 築 物 ( 包

括 構築 物 )的性 質、位 置、 尺寸 和高度 ；  

( i i )  各 種用 途及 設施擬 佔的 整體 總樓 面面積 ；  

( i i i )  用 地 內 擬 提 供 的 停 車 、 上 落 客 貨 及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， 以 及 休 憩 用

地 的詳 情和 範圍；  

( i v )  用 地內 的美 化環境 建議 和城 市設 計建議 ； 以 及  

( v )  城 市規 劃委 員會要 求的 其他 資料 。  

( 3 4 )  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，

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( 1 ) 段 所 述 的

建 築物高 度和總 樓面面 積限制 。  



建 議對 《 薄 扶林分 區計 劃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H 1 0 / 1 8》 的   

《 說明 書 》 作出的 修訂  

 

(有 關 修訂 不構 成建議 對《 薄扶 林分區 計劃 大綱 草圖 編號 S / H 1 0 / 1 8 》   

所 作修 訂的 一部分 )  

 

建 議對《 說明書 》第 7 . 6 . 3、 7 . 7 . 2 及 7 . 8 . 4 段 作出 以下修 訂：  

 

7 . 6   政 府、機 構或社 區 ︰總 面積 6 2 . 2 5公 頃  

7 . 6 . 3  為了配合該區的需要，當局預留了土地，以設立分區警署 、和抽水

站。和一所幅位於沙灣的土地學校預留作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。  

7 . 7  休 憩用地 ︰總面 積 2 1 . 7 9 公 頃  

7 . 7 . 2  現 有 的 休 憩 用 地 包 括 在 沙 宣 道 口 瑪 麗 醫 院 對 面 的 休 憩 處 、 華 富 邨

以 南 的 瀑 布 灣 公 園 、 數 碼 港 海 濱 公 園 和 華 貴 邨 以 南 的 南 堤 綠 徑 。

數 碼 港 海 濱 公 園 亦 建 議 闢 設 一 條 闊 1 5 米 的 海 濱 長 廊 ， 以 連 接 數 碼

港 海 濱 公 園 和 於 數 碼 港 與 沙 灣 之 間 已 規 劃 的 休 憩 用 地 。 此 外 ， 位

於 數 碼 港 與 沙 灣 之 間 的 已 規 劃 休 憩 用 地 及 其 他 沿 岸 土 地 亦 可 研 究

闢 設 一 條 步 行 徑 ， 以 優 化 瀑 布 灣 、 鋼 綫 灣 、 沙 灣 的 薄 扶 林 沿 岸 的

行 人 連 繫 ， 以 供公眾使 用 。  

7 . 8  其 他指定 用途 ︰ 總面積 3 4 . 5 8公 頃  

7 . 8 . 4  於 指 定 為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數 碼 港 ( 1 ) 」 地 帶 的 土 地 範

圍 ， 其 規 劃 意 向 主 要 是 為 數 碼 港 擴 建 提 供 土 地 ， 以 增 闢 額 外 樓 面

空 間 用 作 辦 公 室 、 會 議 場 地 及 數 據 服 務 平 台 用 途 ， 吸 引 科 技 公 司

和 初 創 企 業 在 數 碼 港 設 立 辦 公 室 。 在 該 地 帶 內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其 最

大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為 6 6  0 0 0 平 方 米 ，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定 為 主 水 平

基 準 上 6 5 米 ； 或 以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和 高 度 為 限 ( 兩 者 中

以 較 大 者 為 準 ) 。 任 何 新 發 展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， 都 必 須 以 發

展 藍 圖 的 形 式 呈 交 城 規 會 核 准 ， 以 確 保 經 考 慮 地 盤 限 制 和 附 近 發

展 等 因 素 後 ， 用 地 的 發 展 項 目 布 局 周 全 ， 並 可 配 合 周 邊 發 展 。 發

展 藍 圖 應 訂 明 擬 議 的 土 地 用 途 組 合 、 休 憩 用 地 、 車 輛 通 道 、 行 人

通 道 及 連 接 、 美 化 環 境 及 保 護 樹 木 等 。 為 加 強 視 覺 開 揚 度 及 改 善

空 氣 流 通 ， 須 闢 設 不 少 於 5  0 0 0 平 方 米 的 地 面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 在

詳 細 設 計 階 段 ， 新 發 展 應 採 用 適 切 的 建 築 設 計 ， 例 如 將 建 築 物 適

當 後 移 ； 採 用 階 梯 式 建 築 設 計 ( 建 築 物 高 度 向 數 碼 港 海 濱 公 園 和

海 濱 長 廊 逐 漸 下 降 ) ； 地 面 及 樓 上 的 樓 層 採 用 通 透 式 建 築 設 計 ，

以 配 合 海 濱 用 地 和 數 碼 港 海 濱 公 園 的 整 體 布 局 。 另 外 ， 亦 須 闢 設

公 眾 通 道 ， 讓行 人 經 數碼港商 場和資 訊道 通 往 海濱 長廊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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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st of Valid Further Representers in respect of the Proposed Amendment 

to Draft Pok Fu Lam Outline Zoning Plan No. S/H10/18 

有關《薄扶林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H10/18》有效的進一步申述人名單 

 

 

Further Representation No. 

進一步申述編號 

Name of ‘Further Representer’ 

進一步申述人名稱 

TPB/R/S/H10/18-F1  Tait, David Mark 

TPB/R/S/H10/18-F2  Ms. H.Y. Au-yeung 

TPB/R/S/H10/18-F3  Nunan, David Charles 

TPB/R/S/H10/18-F4  Mr Elton Wong 

TPB/R/S/H10/18-F5  Ms Kitti Wong 

TPB/R/S/H10/18-F6  Matthew James Donkersley 

TPB/R/S/H10/18-F7  Mrs de Brackinghe, Lai Yee Louisa 

TPB/R/S/H10/18-F8  Ho Chang Pong 

TPB/R/S/H10/18-F9  Lo Ting Hong 

TPB/R/S/H10/18-F10  Kung Yee Ching 

TPB/R/S/H10/18-F11  Lam Yuen Lee Viola 

TPB/R/S/H10/18-F12  Calvin Chan 

TPB/R/S/H10/18-F13  Kwok Tsz Hong 

TPB/R/S/H10/18-F14  Lee King Fung 

TPB/R/S/H10/18-F15  Hong Kong Cyberpor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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